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障礙學生申請課業輔導或同儕協助實施辦法 

                  102 年 11 月 8日 102 學年度第 1 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 
                  106 年 6 月 15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二、目的：提供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因其障礙而導致必（選）修課程學習困難、學習成就低落與

校園生活適應不良等之服務。 

三、課業輔導服務： 

（一）審核標準 

1.課業輔導科目須以在學期間成績未達及格標準或該學期所修習之必（選）修科目為

限。 

2.依據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及任課教師說明等相關資料評估課業輔導必要性。 

3.每位學生接受課業輔導時間，以每週 6 小時，每月 24 小時為限，如有特殊情況須 

經審核小組審查，同意後方可執行。 

4.審核小組評估必要性及優先順序，以每年能提供之總時數合理分配。 

5.審核小組由身心健康中心主任、資源教室輔導人員組成，並得視需要邀請特教專家

學者、系所任課教師等參與。 

（二）學生課業輔導之規則 

   1.學生應準時上下課，態度主動認真積極，並能確實完成課業輔導員指定之作業。 

2.正課或課業輔導無故缺課三次以上，取消該堂課之課業輔導資格，且將列入未來申

請該項服務之審核考量。 

3.針對不同學生申請相同科目之課業輔導，將以共同開課為優先原則。 

4.課業輔導員與學生須依實際上課情況，確實填寫紀錄表，若任何一方有虛報之情形，

則立即停止課業輔導課程，並取消其資格。 

四、同儕協助服務： 

（一）審核標準 

依據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及學生實際狀況評估同儕協助之必要性。 

（二）同儕協助之規則 

1.以資源教室公告之協助事項內容為主。若該服務工作同時有數名符合資格之身心障

礙生提出申請，則儘可能集中協助。 

2.同儕協助者與申請同儕協助者需依實際協助情況填寫相關紀錄表格，若任何一方有

虛報之情形，則立即停止協助，並取消其資格。  

五、申請程序： 

 (一)課業輔導 

1.學生有課業輔導需求者，需填寫「課業輔導申請表」並簡述所遭遇之學習困難。 

2.必要時請任課教師填寫「任課教師說明函」，說明學生課業輔導之需求、學生上課情 

形與學習困難。 

3.申請學生應主動提供課業輔導人選或委請資源教室、系所任課教師或助教推薦適當課 

業輔導人選。 

4.課業輔導員經評估通過並完成相關聘任程序後，方可執行課業輔導工作擔任課業輔導 

員；申請經由審查通過後，結果將由資源教室通知申請學生。 



 (二)同儕協助 

1.申請學生有同儕協助需求者，填寫「同儕協助申請表」且簡述所遭遇之學習及生活困 

難並繳回資源教室。 

2.由資源教室公告招募或由申請學生協助徵詢，申請者需參與測試或個別面談，說明學

生助理人員之工作內容及申請學生之障礙特性。 

3.申請經由審查通過後，結果將由資源教室通知申請學生。 

六、實施流程： 

 (一)課業輔導 

1.課業輔導時間及地點：由學生與課業輔導員自行確認上課時間及地點，並記錄於「課業

加強教學紀錄表」。 

2.每月最後一次課業輔導後，須繳回「課業加強教學紀錄表」及「課業輔導員工讀時數

紀錄表」，最遲於隔月第一週內繳回，以核算當月課業輔導員薪資。 

3.資源教室得於期中與期末與課輔師生晤談或辦理相關訓練、座談會等，以瞭解其實際

運作狀況及問題，即時調整以利提供更完善服務。 

 (二)同儕協助 

1.由學生助理人員或申請協助服務之學生協調，並將工作內容記錄於「學生助理人員工

讀時數紀錄表」。 

2.最遲於隔月第一週內繳回「學生助理人員工讀時數紀錄表」，以核算當月學生助理人

員薪資。 

3.資源教室得不定期與學生助理人員及申請學生晤談或辦理相關訓練、座談會等，以瞭

解其實際運作狀況及問題，即時調整以利提供更完善服務。 

七、學生接受課業輔導與同儕協助之成效，將列入未來提供學生該項服務之依據。 

八、本項經費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經費支應，同儕協助與

課業輔導經費支給標準依據教育部規定辦理。  

 九、本辦法送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